


103 年度臺南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(都市計畫地區分組)第 4 次會議   

會議記錄 
 

一、 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03年 7月 8日(星期二)上午 10時 00分 

二、 地  點：本府永華行政中心（10樓東側會議室） 

三、 主持人：吳召集人欣修 

四、 出席委員：(詳會議簽到簿) 

五、 列席單位及人員：(詳會議簽到簿) 

六、 評議案件 

第一案：擬廢止佳里區建南段 702 地號等乙筆現有巷道

案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約 10：45至 10：55) 

第二案：擬廢止本市東區育樂段 1093地號（部分）土地現有

巷道案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約 11：00 至 11：30) 
 
 

七、 散會：(11：30) 

 



103 年度臺南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(都市計畫地區分組)第 4 次會議   

評議第 1 案 

類別 評議案 編號 第 1 案 行政區 佳里區 

案名 擬廢止佳里區建南段 702 地號等乙筆現有巷道案 

說明 

一、依據法令：依「臺南市現有巷道改道及廢止辦法」及王守玄 君申請

書辦理。 

二、案由敘述：本案佳里區建南段 702 地號係為現有巷道且屬國有地，鑑

於區內計畫道路皆已依據都市計畫開闢完成，可取代該現有巷道提供

通行使用，並使都市土地開發利用最大化。 

三、辦理經過： 

1. 本案於 103 年 3 月 31 日邀集市府都市發展局、佳里區公所、建南

里長及申請人等相關單位會勘，由於該區都市計畫道路皆已開闢

完成，確認佳里區建南段 702 地號之現有巷道已無使用需求。 

2. 本案廢道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3 年 4 月 9 日起 30 日，期間並無

任何人提出異議。 

3. 本案於 103 年 6 月 5 日邀集市府都市發展局、佳里區公所、台灣電

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區營業處等相關單位現場會勘結果，除市府工

務局、自來水公司及建南里長尚無到場表示意見，餘單位對於廢止

巷道皆無意見。 

決議 

本案照業務單位初審意見通過，同意廢止。 

 



103 年度臺南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(都市計畫地區分組)第 4 次會議   

評議第 2 案 

類別 評議案 編號 第 2 案 行政區 東區 

案名 擬廢止本市東區育樂段 1093 地號（部分）土地現有巷道案 

說明 

一、依據法令：依「臺南市都市計畫區現有巷道改道及廢止申請辦法」及

王宏修君暨呂芬蘭君 103 年 5 月 14 日申請書辦理。 

二、案由敘述：本案位置東區育樂段 1093 地號（部分）土地，申請人於

102 年 11 月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標下育樂段 1091、1092、1093 、 
1335-3 地號土地，經 103 年 3 月 20 日指定建築線後，始知育樂段 1093
地號土地為現有巷道，為利整體規劃，申請人申請廢止部分現有巷道

（該道路末端土地）。經檢附巷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及鄰接巷道兩

側權利關係人名冊及相關文件申請廢道並提送本市現有巷道評議小

組審議。 

三、辦理經過： 

1、本案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3 年 5 月 21 日以 103 年 5 月 20 日府都管

字第 1030448649A 號公告 30 日，期間有 34 人提出異議，意見為：此

巷道為前鋒路 72 號、前鋒路 60 巷 4-7 號全體住戶消防疏散之唯一後

路，本案廢止後將影響鄰近大樓住戶緊急之安全逃生。 

2、本案訂於 103 年 6 月 13 日邀集工務局、東區區公所、東區圍下里辦公

室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區管理處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

台南區營業處相關單位現場會勘，會勘結論： 

（1）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區管理處：無用戶管線及用戶表。 
（2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區營業處：無台電相關桿線及管線。 
（3）本府工務局使用管理科：屋後如涉違建，請東區區公所查處。 

1. （4）本府都市發展局：案地現有路燈一盞是否屬市府所有、可否

移除，103 年 7 月 3 日函請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科查復，103
年 7 月 7 日函復「經現場勘查後確實屬於本局所有，如經廢止土地

現有巷道案通過，可配合移除路燈」。 

決議 

暫予保留，委員建議申請人考慮保留廢道案地南側通路作為現有巷道使

用，並請申請人與異議人協調溝通，提下次會審議。 

 


